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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須密切注意英國脫歐效應及後續對國內的

影響並提出因應之道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3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4） 

許委員要求行政院必須密切注意英國脫歐效應及後續對國內的影響並提出因應之道所提質詢

，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金管會因應措施： 

一、為因應全球不確定因素，包括英國脫歐、美國升息、主要經濟體經濟成長趨緩，及我國面臨高

齡化社會，扶養比持續上升。加上近年來國內超額儲蓄率逐年提高，顯示國內有效引導至實

質生產活動之資金仍有增加空間。金管會洽商相關部會及邀集業者討論後，提出「三力四挺

政策專案」，推動金融協助實體經濟發展。本專案所稱「三力四挺」是指運用「資金、智囊

、場域」三力，落實「促進產業發展」、「協助青年創業」、「支持創新事業」、「創造就

業機會」四挺政策。鑒於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互為影響，相輔相成，金融政策須因應經濟環

境變化而適時調整。故現階段在維持我國金融體系穩健成長前提下，善加運用金融專業與資

源，以協助產業創新轉型及對在地就業等發揮更多功能。 

二、英國脫歐後是否會引起歐盟連鎖效應及國際匯市波動部分，本會續行辦理措施： 

(一)穩定股市：本會將持續觀察股票及期貨市場變化，必要時將採取相關應變措施。目前臺

灣上市（櫃）公司基本面良好，股市運作健全。 

(二)蒐集各國作法並加強國際合作：英國脫離歐盟屬非經濟影響因素，本會將持續密切注意

國際情勢變化，蒐集瞭解其他主要國家之作法，並加強與國際組織及外國監理機關合作

。 

與其他部會合作：本會將與財政部、中央銀行、外交部及經濟部國貿局等相關機關密切

聯繫，建立團隊合作，發揮政府整體力量。 

（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應推動包容性成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34） 

許委員對政府應推動包容性成長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為確保經濟成長過程中，社會各階層均可參與及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政府致力打造一個以

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以達到包容性成長，並兼顧所得分配

平均，相關推動措施如次： 

一、推動以創新為核心的新經濟模式 

政府將以創新作為新經濟的核心價值，推動具有內需含量，及在地化特色的創新產業，聚焦

規劃「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及「國防產業」等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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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業，做為創新經濟的基礎，以提升產業附加價值，進而提供優質的就業條件，提高勞

工薪資。 

二、提升國人薪資水準，積極促進就業 

政府適時檢討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已於本（105）年 9 月 8 日召開基本工資審議

委員會決議，基本工資時薪分二階段調整，第一階段自 105 年 10 月 1 日起調至 126 元，第二

階段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調至 133 元；基本工資月薪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至 21,009 元，

調幅 5%。此外，為提高企業加薪誘因，政府推動落實「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加

薪抵稅」，並積極推動擴大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鼓勵企業善盡社會責任。 

三、改善所得分配 

政府積極透過租稅制度方面，強化移轉效果，包括：推動「財政健全方案」，落實量能課稅

原則，另為促進不動產稅制合理化，政府推動房地合一、以實際交易價格計算交易所得課徵

所得稅制度，以強化租稅之所得重分配效果，進而縮小所得差距。 

此外，在福利政策方面，隨國民所得提升與社會結構的變遷，政府適時調整社會福利支出占

政府總支出比重，以保障民眾基本生活，並於 106 年編列社會福利支出預算 4,773 億元，占總

歲出達 23.9%，占比最高。 

（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我國是唯一還沒有以競爭法規制標準必要

專利授權作法的法域，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儘速為標準必要專利找

出合適的競爭法規制標準，保持我國資訊通訊產業的競爭力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63） 

許委員淑華就有關我國是唯一還沒有以競爭法規制標準必要專利授權作法的法域，要求公平

交易委員會儘速為標準必要專利找出合適的競爭法規制標準，保持我國資訊通訊產業的競爭力所提

質詢，經交據公平交易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有關要求公平會儘速為標準必要專利找出合適的競爭法規制標準乙節： 

(一)按公平會為處理技術授權案件，使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更趨明確，執法標準更臻一致，

於 90 年即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俾利業者遵循。 

該原則明定名詞定義、基本原則、審查分析之步驟、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例示、技

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及法律效果。公平會除訂有該解釋性行政規則外，另不排除因

技術發展、產業特性、國際經貿環境等因素，針對個案的特殊性而為判斷。衡諸長久以

來我國產業界之自有關鍵技術不足，能掌握之主控權甚微，而有受制於國外專利權人之

情，競爭法專利授權協議之規範，為我國產業實務所關切，對於技術標準涉及之專利授

權執法標準與態度，實有研析及深入探討之必要，爰於 98 年辦理「各國專利授權（含標

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與實務相關研究」委託研究，以為法制檢討之參考。 

(二)另公平會於 88 年間曾受理荷蘭．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飛利浦公司）、日


